安建函〔2026〕56号

答复类型：A类

关于县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

第135026号提案的答复

黄伟斌委员：

《关于建立健全多元化治理机制，提升无物业小区管理水平的建议》（135026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段时间以来，特别是开展物业服务管理提升行动以来，我局根据各级的工作要求，积极推动我县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提质增效。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一、关于坚持党建引领，推动构建多方协调管理机制建议方面。一是我局以物业提质攻坚为抓手，先后出台《党建引领物业融入基层治理三年行动方案》《安溪县推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提升工作三年行动方案》《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等文件，明确了落实小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支队伍”建设；要求各方组织召开社区党组织、小区党支部、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代表）等部门参加的“四方”联席会议。二是按照《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无物业管理住宅小区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组织，就住宅小区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重大事项征得业主同意，由村（居）民委员会代为管理。三是我县已以凤城镇龙湖社区龙飞小区、东岳社区东岳小区、凤山社区原宿舍楼等无物业小区为试点，创新三方共管、社业合管、社区托管三种治理模式，正在积极推广。

二、关于因地制宜施策，破解物业入驻与运营难题建议方面。一是根据《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将由相关乡镇根据辖区内的实际，实施一区一策、精准治理。目前我局正积极推行“先尝后买服务”、国企兜底保障、合并“大物业”管理等方式。二是依据《福建省物业管理条例》第四十六条、闽发改服价〔2019〕331号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住宅小区物业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与物业在合同中约定。泉州市级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已于2025年2月正式实施，但配套收费指导价尚未印发。我局拟待市级收费政策出台后，联合县发改局，结合我县实际，修订相关收费指导标准。对于物业服务企业政策资金支持方面，后续如有相关政策，将第一时间申报落实。三是我局每年均依据《泉州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质量星级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星级评定。四是我局已强化失信惩戒与动态管理，将物业企业纳入“红黑榜”管理，与信用评价、招投标资格挂钩，对不合格企业进行约谈，通报批评信用扣分，直至清退出市场。

三、关于完善基础设施，建立小区硬件长效管理机制建议方面。一是我局已于2025年编制了《安溪县老旧小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提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涉及凤城镇、城厢镇、参内镇、官桥镇、湖头镇、感德镇6个乡镇共计160个，向上争取专项债资金2亿元。首批资金2400万元已经下达，我县优先实施凤城镇旧城、城厢镇德苑等片区雨污分流正本清源改造工程。后续根据资金下达进度，将分批推进其他小区配套改造。二是《电力法》《城镇供水条例》《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均已明确供水、供电、燃气等专营单位是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维修、养护、更新改造的责任主体，我局将通过建立跨部门联动机制，配合供水、供电、燃气主管单位在物业小区开展相关维护工作。三是我局已制定出台《安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进一步规范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各方职责，形成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精准施策的工作格局，便捷使用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保障公用设施更新改造。

四、关于激发内生动力，推动物业管理共建共治共享建议方面。一是我县已以物业管理提升为契机，全面推行“730议事厅”“民情茶室”等工作法，充分听取小区居民意见，及时回应解决群众诉求；深入开展党员“双报到”、党员示范岗、志愿服务等活动，引导在职党员下沉参与小区自治，夯实业主自治法治基础。二是我县已通过政府“以奖代补”+申请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方式，推动完成29个存在外墙脱落问题和44个存在消防无水问题的小区整改工作。后续将持续探索更多资金筹建方式，推动住宅小区基础设施更新改造。三是我局已依托局公众号、物业服务行业协会公众号、社区（村居）宣传阵地、小区宣传栏等渠道，常态化普及物业管理政策法规、业委会履职规范及业主权利义务，不断增强契约精神，引导业主积极主动缴费。

五、关于总结成熟经验，强化政策保障支持建议方面。一是我局每年均常态化针对物业服务从业人员开展法律法规、岗位证书、专业技能、服务礼仪礼节培训和应急演练等，提升管理人员服务能力。后续将适时向县政府提交探索无物业小区管理奖励政策建议，研究出台无物业小区管理专项奖励扶持政策，从财政奖补层面提升全县无物业小区管理水平。二是我局已联合县域融媒体、乡镇及社区公众号，对我县试点落地的党建引领三方共管、社区介入社业合管、社区主导托管三类模式进行宣传、案例推广，引导各相关乡镇参照相关模式推进辖区内无物业小区管理。

下一步，我局将按照《安溪县推进社区物业服务管理提升工作三年行动方案》《2026年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方案》等有关文件的要求，积极推动建立健全多元化治理机制，建强用好“两中心一平台”；发挥司法联盟作用，强化联合执法；进一步探索无物业小区新型管理模式，全面提升我县无物业小区管理水平，持续提升小区各项事业共建共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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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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